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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

緒言

我 們 涉 足 中 國 煤 層 氣 勘 探 及 開 發 領 域 可 追 溯 至1994年，當 時CBM Energy 
Associates, L.C.在時任副總裁鄒博士領導下在中國從事經營兩家煤層氣合營企業。於
2004年，在亞美煤炭時任總裁鄒博士的帶領下，亞美煤炭成立其全資附屬公司亞美大
陸煤層氣，專注於把握中國煤層氣的新機遇。於2005年，亞美大陸煤層氣獲得亞美煤
炭根據馬必產品分成合同所擁有的全部權利及責任。於2006年，亞美大陸煤層氣收購
潘莊產品分成合同的外國合同方美中能源。

於2007年11月9日，鄒 博 士 連 同 我 們 的 法 務 總 監 林 楊 及 一 名 獨 立 第 三 方 通 過
Capital Gas並以彼等自有財務資源在開曼群島成立一家屬於有限責任投資控股公司的
母公司。於2008年2月，母公司從亞美大陸煤層氣的若干股東（為獨立第三方及我們的
若干在職僱員）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及其全資附屬公司美中能源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通過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及美中能源，母公司亦收購了潘莊及馬必區塊。有關收購亞
美大陸煤層氣及美中能源的詳情，請參閱下文「我們的附屬公司」一節。於2008年，母
公司通過我們法務總監林楊及黃偉成立山西盛陽控制內蒙古項目。鑒於內蒙古項目投
資相關的若干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我們進行了2012年股份掉期。有關2012年股份掉期
及內蒙古項目的詳情，請分別參閱本文件下文「2012年股份掉期」及「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一節。

本公司於2014年12月23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
限責任公司。同日，本公司向我們母公司轉讓一股認購人股份並配發及發行9,999股繳
足股份予我們的母公司。於2014年12月30日，本公司向母公司發行一股未繳股款股份，
並與母公司簽訂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向我們母公司配發及發行835,069,048股繳足
股款普通股並將本公司所持一股未繳股款股份入賬列為繳足股款。作為代價，於2014
年12月31日，母公司將其於亞美大陸煤層氣及AAG Energy (China)的100%權益連同總
金額為429,655,905.89美元的應收亞美大陸煤層氣賬款轉讓予本公司。因此，我們通過
直接及間接全資營運附屬公司亞美大陸煤層氣及美中能源分別在潘莊及馬必區塊主
要從事煤層氣的勘探、開發及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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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業務里程碑

2004年 • 亞美煤炭訂立馬必產品分成合同。

• 亞美大陸煤層氣由亞美煤炭成立，專注於把握中國煤層氣的新機遇。

2005年 • 亞美大陸煤層氣自亞美煤炭獲得馬必產品分成合同的全部權利及
責任。

2006年 • 亞美大陸煤層氣從亞美煤炭分拆。

• 亞美大陸煤層氣收購美中能源（為潘莊產品分成合同的外國合同方）。

• 亞美大陸煤層氣鑽探潘莊區塊的首組六個多分支水平井，使我們
成為首家在中國成功採用多分支水平井鑽探技術的煤層氣商業開
發商。

2007年 • 母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投資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 美中能源開始在潘莊區塊進行試產營運，並與新奧能源達成框架
煤層氣銷售協議。

• 我們從單口多分支井實現每日30,000立方米（每日1,059千立方英
呎），中國煤炭學會報告說此乃中國最高單井產量。

• 同年，我們錄得單日單井產量每天100,000立方米（每天3,530千立
方英呎）。

• 國家發改委向潘莊項目頒發潘莊總體開發方案前期批復。

2008年 • 母公司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及美中能源。

• 我們實現首次試運行商業銷售潘莊區塊所產煤層氣。

• 霸菱及成為實體投資母公司。

• 我們開始向新奧能源試運行商業銷售。

• 截至2008年12月31日，經NSAI認證，潘莊及馬必區塊合共擁有估
計564億立方英呎總證實儲量 (1P)、2,621億立方英呎總證實及概
略儲量 (2P)及5,584億立方英呎總可能儲量，其中分別有255億立
方英呎、1,202億立方英呎及3,059億立方英呎的淨儲量根據產品
分成合同歸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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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 中聯煤層氣代表我們與新奧能源（以其液化天然氣生產商身份）訂
立為期15年的煤層氣照付不議銷售協議。

• 國土資源部頒發煤層氣開採許可證，授予潘莊項目中心區域開採權。

2010年 • 華平中國及開信創投投資母公司。

• 於2010年下半年，由國土資源部組織的一個專家組認證潘莊區塊
3號煤層的儲量面積為62.0平方公里。

• 我們開始在馬必區塊進行試生產。

2011年 • 我們在馬必區塊首次鑽探三口叢式定向井，使我們成為（我們認為）
首批在中國採用多層壓裂緩沖叢式井技術的煤層氣開發商。

• 本集團訂立Standard Bank融資，涉及循環信貸融資至多5,500萬美
元。

• 我們的潘莊總體開發方案獲得國家發改委的批准，使我們可開始
全面商業開發。

2012年 • 中聯煤層氣代表我們與濟源燃氣訂立長期煤層氣銷售協議。

• 截至2012年6月30日，經NSAI認證，潘莊及馬必區塊共擁有估計
857億立方英呎總證實儲量 (1P)、4,949億立方英呎總證實及概略
儲量 (2P)及33,852億立方英呎總可能儲量，其中分別有432億立方
英呎、2,859億立方英呎及20,179億立方英呎的淨儲量根據產品分
成合同歸於我們。

• 於2012年5月，由國土資源部組織的一個專家組認證馬必區塊的3
號煤層的儲量面積為211.0平方公里及15號煤層的儲量面積為
132.1平方公里。

• 國土資源部頒發煤層氣開採許可證，授予潘莊項目整個區域的開
採權。

2013年 • PA Investment、濤石實體及其他投資者投資母公司。

• 於2013年11月，本集團與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渣打銀行
簽訂一份金額不超過100,000,000美元的高級擔保循環信貸融資。

• 於2013年11月，國家發改委向馬必項目頒發馬必總體開發一期方
案前期批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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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 於2014年7月，我們從省政府獲得潘莊及馬必區塊的安全牌照。

• 於2014年8月，由國土資源部組織的一個專家組認證馬必區塊的
另一個面積為209平方公里的證實儲量。

• 於2014年9月，華平中國、霸菱、成為實體及濤石實體進一步投資
母公司。

• 於2014年11月，馬必區塊與中石油中央處理中心連接，這讓我們
可向中石油及連接至中石油中央處理中心的其他客戶交付煤層氣。

• 於2014年12月23日，本公司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
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

• 於2014年12月24日，我們的潘莊區塊煤層氣每日產量逾50百萬立
方英呎，煤層氣單井平均日產量逾1百萬立方英呎。

早期中國煤層氣行業的先鋒

於1994年，鄒博士與我們的一名股東埃文能源連同兩名其他投資者共同創立CBM 
Energy Associates, L.C.，由其時任副總裁鄒博士領導，在中國從事勘探及開發煤層氣
資源。自1994年至1998年，CBM Energy Associates, L.C.乃進軍中國煤層氣項目的首批
外國公司之一。其通過分別與山西能源產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及遼寧省阜新能源開發
總公司成立合營企業而參與勘探及開發山西省河東盆地的臨興區塊及遼寧省阜新盆
地的煤層氣資源。

於1999年，鄒博士及埃文能源連同其他美國投資者成立亞美煤炭，以著眼於中國
的煤礦開採及煤層氣勘探。2000年至2004年，亞美煤炭進行煤礦建設，同時在鄒博士
及楊陸武先生的領導下，在大寧煤礦瓦斯抽採項目推行我們認為是中國首個有效瓦斯
抽採系統及中國首個成功用於瓦斯抽採的多分支水平井。楊先生任當時大寧煤礦的瓦
斯抽採經理。彼之後擔任亞美煤炭的副總裁，監管亞美煤炭的煤層氣業務，現為北京
奧瑞安的總裁。於2004年，鄒博士終止其於CBM Energy Associates, L.C.的所有權益及
管理層職務，及其後分別於2006年及2008年終止其於亞美煤炭的管理層職務及權益。

訂立產品分成合同

潘莊產品分成合同

潘莊區塊的產品分成合同起初由中聯煤層氣（潘莊區塊探礦權的擁有人）與美中能
源（美國）（獨立第三方）於2003年3月3日訂立並於2003年3月14日獲得商務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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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5年7月8日，中聯煤層氣、美中能源（美國）及美中能源（其當時由美中能源（美
國）及CBM Energy各自持有50%權益）修訂潘莊產品分成合同，據此，美中能源取代美
中能源（美國）成為潘莊項目的外國合同方及作業者。同日，中聯煤層氣、美中能源（美國）
及美中能源訂立一份轉讓契約，據此，美中能源（美國）於潘莊產品分成合同的所有參
與權益轉讓予美中能源。產品分成合同的修訂於2005年9月14日獲商務部批准。

於2006年6月5日，亞美大陸煤層氣收購美中能源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美中能源成
為亞美大陸煤層氣的全資附屬公司。

於2008年2月初，母公司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而於完成收購
亞美大陸煤層氣及與母公司訂立股份掉期後，亞美大陸煤層氣及美中能源分別成為我
們的直接及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有關收購美中能源及與母公司訂立股份掉期的進一步
詳情，請參閱下文「我們的附屬公司」分節及本文件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料 — 公司重組」
一節。

於2010年8月31日，中聯煤層氣及美中能源修訂了潘莊產品分成合同，據此，編製
期延長至潘莊總體開發方案取得國家發改委批准為止。修訂產品分成合同乃於2010年
11月8日獲商務部批准。

潘莊總體開發方案已於2009年提交予國家發改委且已於2011年11月獲其批准。

於2013年7月22日及2014年8月8日，中聯煤層氣及美中能源分別進一步修訂了潘
莊產品分成合同，據此，美中能源於潘莊區塊的參與權益從50%提高到80%，而中聯
煤層氣於潘莊區塊的參與權益相應調至20%。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告悉，我們與中聯煤層氣訂立的產品分
成合同根據中國法律具有法律約束力，且於中國境內進行有關產品分成合同的所有上
述轉讓、出讓及修訂均已根據所有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取得商務部的規定批文。

馬必產品分成合同

馬必區塊的產品分成合同由中聯煤層氣（馬必區塊煤層氣探礦權的擁有人）與亞美
煤炭（中聯煤層氣及亞美煤炭分別於該合同有30%及70%參與權益）於2004年7月15日
訂立，並於2004年9月17日獲商務部批准。

於2005年8月25日，中聯煤層氣、亞美煤炭及亞美大陸煤層氣修訂馬必產品分成
合同，（其中包括）使亞美大陸煤層氣成為外國承包商及作業者。同日，中聯煤層氣、亞
美煤炭及亞美大陸煤層氣訂立一份轉讓契約，將亞美煤炭於馬必產品分成合同擁有的
全部參與權益轉讓予亞美大陸煤層氣。產品分成合同的修訂於2005年9月14日獲商務
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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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8年2月初，母公司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後者於馬必產
品分成合同持有70%參與權益。

由於中聯煤層氣進行內部重組，於2008年，中聯煤層氣於馬必產品分成合同下的
全部權利及責任由中國石油集團實際承擔。於2012年3月18日，亞美大陸煤層氣、中
聯煤層氣及中國石油集團修訂馬必產品分成合同，據此，中聯煤層氣將其於馬必產品
分成合同下所有權利及責任正式轉讓予中國石油集團，而中國石油集團其後將其於產
品分成合同下的所有商業及營運權利及責任出讓予其附屬公司中石油，而中國石油集
團仍為馬必產品分成合同的訂約方。

於2012年7月6日，亞美大陸煤層氣及中國石油集團進一步修訂馬必產品分成合同，
據此，雙方同意將勘探期延長至2014年9月30日。該修訂亦規定，倘總體開發方案草
案已於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並提交中國石油集團供國家發改委批准，則勘探期會被
進一步延長至總體開發方案批准日期。

兩份日期分別為2012年3月18日及2012年7月6日的馬必產品分成合同的修訂已於
2012年10月9日獲商務部批准。總體開發方案（馬必總體開發一期方案）草案已於2013
年7月提交予國家發改委，並已於2013年11月獲得國家發改委的前期批復。根據馬必
產品分成合同的修訂，勘探期已延長至總體開發方案獲批之日。我們計劃大約在2015
年第三季度向國家發改委提交正式的馬必總體開發一期方案。

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告悉，我們與中國石油集團訂立的產品
分成合同根據中國法律具有法律約束力，且於中國境內進行有關產品分成合同的所有
上述轉讓、出讓及修訂均已根據所有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取得商務部的規定批文。

中聯煤層氣及中國石油集團各自為獨立人士，與我們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我們的
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概無關連。根據中國法律規定，我們的產品分成合同乃
按公平原則磋商訂立，反映一般商業條款並獲得商務部的批准。

股權架構變動

有關本集團股權架構變動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料 — 我們
的股本變動」及「法定及一般資料 — 公司重組」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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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投資

[編纂 ]集資

於2008年2月，霸菱及成為實體根據A系列母公司優先股購買協議向本集團投資。

於2010年3月，華平中國、霸菱、成為實體及若干投資者根據WP B系列母公司優
先股認購協議向母公司投資。

於2011年4月，開信創投根據開信創投B系列母公司優先股認購協議向母公司投資。

於2012年4月及5月，霸菱、華平中國、成為實體及若干投資者根據AAG認購協議
向母公司投資。

於2013年2月、6月及8月，濤石實體、華平中國、霸菱、成為實體、PA Investment
及若干其他投資者根據C系列母公司優先股認購協議向母公司投資。

於2014年9月，母公司發行及華平中國、霸菱、成為實體、濤石實體及若干其他 [編
纂 ]分別根據可換股債券認購協議認購可換股債券。

有關上述協議及我們的 [編纂 ]集資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文件附錄五「法定及一般
資料 — 公司重組」一節。

聯席保薦人並不知悉且基於彼等審閱的相關文件認為 [編纂 ]投資者的投資屬或為
不符合聯交所發佈的 [編纂 ]投資的臨時指引及指引信HKEx-GL43–12及HKEx44–12的任
何特別情況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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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表
載
列
母
公
司
的

[編
纂

]集
資
活
動
的
主
要
特
點
概
要
：

[編
纂

]投
資
者
名
稱

 華
平
中
國

霸
菱

成
為
實
體

開
信
創
投

濤
石
實
體

PA
 In

ve
stm

en
t

其
他

 
 

 
 

 
 

 

投
資
系
列

(a)
 W

P 
B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a)
 A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購
買

 
認
購
協
議

(a)
 A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購
買
協
議

開
信
創
投

B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a)
 C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C系
列
認
購
協
議

(a)
 A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購
買
協
議

1 

(b)
 A

AG
認
購
協
議

(b)
 W

P 
B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b)
 W

P 
B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b)
 C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b)
 W

P 
B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2

(c)
 C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c)
 A

AG
認
購
協
議

(c)
 A

AG
認
購
協
議

(c)
 可
換
股
債
券
認
購
協
議

6
(c)

 A
AG
認
購
協
議

3

(d)
 可
換
股
債
券
認
購
協
議

(d)
 C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d)
 C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d)
 C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4

(e)
 可
換
股
債
券
認
購
協
議

(e)
 可
換
股
債
券
認
購
協
議

(e)
 可
換
股
債
券
認
購
協
議

5

投
資
協
議
日
期

(a)
 2

01
0年

3月
12
日

(a)
 2

00
8年

2月
4日

(a)
 2

00
8年

2月
4日

20
10
年

5月
28
日

(a)
 2

01
3年

2月
18
日

20
13
年

6月
6日

(a)
 2

00
8年

2月
4日

(b)
 2

01
2年

4月
20
日

(b)
 2

01
0年

3月
12
日

(b)
 2

01
0年

3月
12
日

(b)
 2

01
3年

6月
6日

(b)
 2

01
0年

3月
12
日

(c)
 2

01
3年

6月
6日

(c)
 2

01
2年

4月
20
日

(c)
 2

01
2年

4月
20
日

(c)
 2

01
4年

9月
29
日

(c)
 2

01
2年

4月
20
日

(d)
 2

01
4年

9月
29
日

(d)
 2

01
3年

6月
6日

(d)
 2

01
3年

6月
6日

(d)
 2

01
3年

6月
6日
及

 
20

13
年

8月
29
日

(e)
 2

01
4年

9月
29
日

(e)
 2

01
4年

9月
29
日

(e)
 2

01
4年

9月
29
日

已
付
代
價
金
額

(a)
 2

,50
0萬
美
元
；

4,0
00
萬
美
元
及

2,0
00
萬
美
元

(a)
 約

7,4
10
萬
美
元

(a)
 約

1,4
80
萬
美
元

1,0
00
萬
美
元

(a)
 約

4,9
00
萬
美
元

約
2,5

20
萬
美
元

(a)
 亞
美
大
陸
煤
層
氣
的
等
額
股
份

(b)
 約

1,7
00
萬
美
元

(b)
 約

59
0萬
美
元

(b)
 約

11
0萬
美
元

 
(b)

 約
17

0萬
美
元

(b)
 約

15
0萬
美
元

(c)
 約

2,1
20
萬
美
元

(c)
 約

1,6
00
萬
美
元

(c)
 約

32
0萬
美
元

(c)
 約

2,1
80
萬
美
元

(c)
 約

1,3
80
萬
美
元

(d)
 約

5,1
90
萬
美
元

(d)
 約

1,0
00
萬
美
元

(d)
 約

70
0萬
美
元

(d)
 約

1,0
10
萬
美
元

(e)
 約

3,7
00
萬
美
元

(f)
 約

71
0萬
美
元

(e)
 約

25
0萬
美
元

代
價
支
付
日
期

(a)
 2

01
0年

3月
16
日
；

 
20

11
年

4月
21
日
及

 
20

11
年

10
月

21
日

(a)
 2

00
8年

2月
4日

(a)
 2

00
8年

2月
4日

20
11
年

4月
25
日

(a)
 2

01
3年

4月
12
日

20
13
年

6月
21
日

(a)
 2

00
8年

2月
4日

(b)
 2

01
0年

3月
16
日

(b)
 2

01
2年

5月
2日

(b)
 2

01
0年

3月
16
日

(b)
 2

01
0年

3月
16
日

(b)
 2

01
3年

6月
18
日

(c)
 2

01
2年

4月
12
日
至

 
20

12
年

4月
28
日

 
的
各
個
日
期

(c)
 2

01
3年

6月
15
日

(c)
 2

01
2年

4月
24
日

(c)
 2

01
2年

4月
23
日

(c)
 2

01
4年

12
月

8日
(d)

 2
01

3年
6月

12
日
至

 
20

13
年

8月
31
日
的

 
各
個
日
期

(d)
 2

01
4年

9月
27
日

(d)
 2

01
3年

6月
19
日

(c)
 2

01
3年

6月
18
日

(e)
 2

01
4年

9月
30
日

(e)
 2

01
4年

10
月

1日
(e)

 2
01

4年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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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纂

]投
資
者
名
稱

 華
平
中
國

霸
菱

成
為
實
體

開
信
創
投

濤
石
實
體

PA
 In

ve
stm

en
t

其
他

 
 

 
 

 
 

 

代
價
釐
定
基
準

代
價
乃
參
考
認
購
時
間
及
母
公
司
的
財
務

表
現
按
公
平
磋
商
原
則
釐
定

代
價
乃
參
考
認
購
時
間
及
母
公
司
的
財
務

表
現
按
公
平
磋
商
原
則
釐
定

代
價
乃
參
考

[編
纂

]時
間
及
母
公
司
的
財

務
表
現
按
公
平
磋
商
原
則
釐
定

代
價
乃
參
考
認
購
時
間
及
母
公
司
的
財
務

表
現
按
公
平
磋
商
原
則
釐
定

代
價
乃
參
考
認
購
時
間
及
母
公
司
的
財
務

表
現
按
公
平
磋
商
原
則
釐
定

代
價
乃
參
考
認
購
時
間
及
母
公
司
的
財
務

表
現
按
公
平
磋
商
原
則
釐
定

代
價
乃
參
考
認
購
時
間
及
母
公
司
的
財
務

表
現
按
公
平
磋
商
原
則
釐
定

已
付
每
股
成
本

(a)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4
8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1
7美
元

(b)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6
0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1美
元

(c)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7
2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6美
元

(d)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可
換
股
債

券
轉
換
完
成
時
為

0.3
7美
元

(a)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4
8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1
7美
元

(b)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4
8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1
7美
元

(c)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6
0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1美
元

(d)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7
2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6美
元

(e)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可
換
股
債

券
轉
換
完
成
時
為

0.3
7美
元

(a)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4
8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1
7美
元

(b)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4
8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1
7美
元

(c)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6
0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1美
元

(d)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7
2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6美
元

(e)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可
換
股
債

券
轉
換
完
成
時
為

0.3
7美
元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4
8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1
7美
元

(a)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7
2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6美
元

(b)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7
2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6美
元

(c)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可
換
股
債

券
轉
換
完
成
時
為

0.3
7美
元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7
2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6美
元

(a)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4
8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1
7美
元

(b)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4
8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1
7美
元

(c)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6
0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1美
元

(d)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前
為

0.7
2美
元
，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約

 
為

0.2
6美
元

(e)
 於
資
本
化
發
行
完
成
後
可
換
股
債

券
轉
換
完
成
時
為

0.3
7美
元

[編
纂

]折
讓

7
(a)

 [
編
纂

]
(a)

 [
編
纂

]
(a)

 [
編
纂

]
[編
纂

]
(a)

 [
編
纂

]
[編
纂

]
(a)

 [
編
纂

]

(b)
 [
編
纂

]
(b)

 [
編
纂

]
(b)

 [
編
纂

]
(b)

 [
編
纂

]
(b)

 [
編
纂

]

(c)
 [
編
纂

]
(c)

 [
編
纂

]
(c)

 [
編
纂

]
(c)

 [
編
纂

]
(c)

 [
編
纂

]

(d)
 [
編
纂

]
(d)

 [
編
纂

]
(d)

 [
編
纂

]
(d)

 [
編
纂

]

(e)
 [
編
纂

]
(e)

 [
編
纂

]
(e)

 [
編
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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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纂

]投
資
者
名
稱

 華
平
中
國

霸
菱

成
為
實
體

開
信
創
投

濤
石
實
體

PA
 In

ve
stm

en
t

其
他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a)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a)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a)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a)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a)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b)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b)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b)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b)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b)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c)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c)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c)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c)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c)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d)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d)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d)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d)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e)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e)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e)
 投
資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編
纂

]投
資
者
獲
得
的

[編
纂

]投
資
的

[編
纂

]淨
額
尚
未
全
部
動
用
。
本
集
團
賬
戶
仍
有
超
過

1億
美
元
，
該
款
項
將
根
據
項
目
的
運
作
進
度
投
入
到
潘
莊
及
馬
必
項
目
。

對
公
司
的
戰
略
利
益

在
[編
纂

]投
資
者
投
資
的
同
時
，
彼
等
根
據
其
為
其
投
資
組
合
的
公
司
提
供
意
見
的
豐
富
經
驗
為
母
公
司
提
供
有
關
本
集
團
業
務
的
資
本
及
戰
略
意
見
，
董
事
認
為
此
舉
為
本
集
團
帶
來
戰
略
利
益
。

以
股
份
為
基
礎
付
款

[編
纂

]投
資
並
無
涉
及
任
何
以
股
份
為
基
礎
付
款
。



– 133 –

歷 史 及 企 業 架 構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
件首頁「警告」一頁。

[編
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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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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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華
平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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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

成
為
實
體

開
信
創
投

濤
石
實
體

PA
 In

ve
stm

en
t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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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資
完
成
後

 
母
公
司
的
股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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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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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5.8
8%

4.1
5%

8.4
3%

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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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編
纂

]後
本
公
司
的
股
權

(8)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附
註
：

1.
 
奧
瑞
安
、
埃
文
能
源
、

B
ox

 S
ix

 S
ev

en
 F

ou
r、
鄒
博
士
、

C
B

M
 E

ne
rg

y 
C

o.
, L

im
ite

d、
崔
桂
勇（
非
執
行
董
事
）、
黃
偉
、
林
楊
、
李
京
、
邵
敏
、
余
海
皎
、
景
琰
、
張
景
驛
、

張
峰
、

Ti
m

ot
hy

 H
aw

ke
s根
據

A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購
買
協
議
將
彼
等
所
持
的
亞
美
大
陸
煤
層
氣
普
通
股
轉
換
為
等
額
的

A
–1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
進
一
步
詳
情
載

於
本
文
件
附
錄
五
「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公
司
重
組
」
一
節
。

2.
 
鄒
博
士
、

B
ox

 S
ix

 S
ev

en
 F

ou
r及
包
括
我
們
的
高
級
管
理
層
成
員
林
楊
、
李
京
、
王
冰
、
張
景
驛
及
樊
明
珠
在
內
的
八
名
現
有
僱
員
根
據

W
P

 B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認

購
協
議
直
接
或
通
過
其
全
資
公
司
向
母
公
司
投
資
。
進
一
步
詳
情
載
於
本
文
件
附
錄
五
「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公
司
重
組
」
一
節
。

3.
 
埃
文
能
源
、

B
ox

 S
ix

 S
ev

en
 F

ou
r、

20
11
年
鄒
氏
家
族
信
託
、

Ti
m

ot
hy

 H
aw

ke
s、
奧
瑞
安
、

A
nn

 Z
ou
、

V
er

te
x 

A
si

a 
G

ro
w

th
 L

td
.、
易
壽（
香
港
）認
購
有
限
公
司（
「
易

 
壽
」）
、
黃
偉
、
李
宏
錦（
彼
等
均
為
我
們
的
獨
立
第
三
方
）以
及
包
括
我
們
的
高
級
管
理
層
成
員
林
楊
、
王
冰
、
李
京
、
張
景
驛
及
樊
明
珠
在
內
的
十
四
名
現
有
僱
員
根
據

A
A

G
認
購
協
議
直
接
或
通
過
其
全
資
公
司
向
母
公
司
投
資
。
進
一
步
詳
情
載
於
本
文
件
附
錄
五
「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公
司
重
組

]」
一
節
。

4.
 
我
們
的
獨
立
第
三
方

V
TD
、

Ti
m

ot
hy

 H
aw

ke
s、
一
名
前
僱
員
及
三
名
現
有
僱
員
根
據

C
系
列
母
公
司
優
先
股
重
組
協
議
投
資
母
公
司
。
進
一
步
詳
情
載
於
本
文
件
附
錄

五
「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公
司
重
組
」
一
節
。

5.
 
獨
立
第
三
方
易
壽
、

Ti
m

ot
hy

 H
aw

ke
s、
我
們
的
非
執
行
董
事
崔
桂
勇
、
以
及
四
名
現
有
僱
員
根
據
可
換
股
債
券
認
購
協
議
直
接
或
通
過
其
全
資
公
司
向
母
公
司
投
資
。

進
一
步
詳
情
載
於
本
文
件
附
錄
五
「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公
司
重
組
」
一
節
。

6.
 
於

20
14
年

11
月

28
日
，
濤
石
香
港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將
其
可
換
股
債
券
認
購
協
議
項
下
可
認
購
金
額

20
,1

33
,1

09
.3

8
美
元
及

3,
38

9,
18

9.
22
美
元
的
可
換
股
債
券
的
權
利

分
別
出
讓
予
其
兩
名
聯
屬
人
士
濤
石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及
濤
石
亞
洲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7.
 
根
據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不
計
及
因
行
使
根
據

[編
纂

]購
股
權
計
劃
授
出
的
任
何
購
股
權
而
將
配
發
及
發
行
的
任
何
股
份
及
根
據

[編
纂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計
劃
將
予

發
行
的
任
何
股
份
）本
公
司
經
擴
大
股
本
按
每
股

[編
纂

]港
元（
即
指
示
性

[編
纂

]範
圍
的
中
位
數
）計
算
。
美
元
乃
按

1
美
元
兌

7.
75

35
港
元（
即
紐
約
聯
邦
儲
備
銀
行

H
.1

0
統
計
公
佈
的

20
15
年

5
月

29
日
中
午
買
入
匯
率
）折
算
為
港
元
。

8.
 
完
成
資
本
化
發
行
及

[編
纂

]後
的
股
權（
假
設

[編
纂

]並
無
獲
行
使
且
並
無
計
及
因
行
使
根
據

[編
纂

]購
股
權
計
劃
授
出
的
任
何
購
股
權
而
將
予
配
發
及
發
行
的
任
何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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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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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計
劃
將
予
發
行
的
任
何
股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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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投資者概述

華平中國

華平中國為一間於2008年9月24日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並
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魏臻及Peter Randall Kagan分別於2010年3月及2011年4月以
華平中國董事代表身份獲委任為母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於2014年9月，白波獲委任為
母公司董事會成員，作為華平中國的董事代表。本公司註冊成立後，母公司委任魏臻、
Peter Randall Kagan及白波為董事會成員。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 我們的控股股東」一段。

霸菱

霸菱為一間於2007年12月11日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我
們的控股股東之一。蕭宇成於2008年2月以霸菱董事代表身份獲委任為母公司的董事
會成員。於2014年5月，崔桂勇獲委任為母公司董事會成員，作為霸菱的代表。本公司
註冊成立後，母公司委任蕭宇成及崔桂勇為董事會成員。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與
控股股東的關係 — 我們的控股股東」一段。

成為實體

成為實體包括Chengwei Partners, L.P.（一間於2005年1月6日根據開曼群島法律組
建的有限責任合夥企業）、Chengwei Evergreen Capital, L.P.（前稱為Chengwei Ventures 
Evergreen Fund, L.P.，一間於2004年7月8日根據開曼群島法律組建的有限責任合夥企業）
及Chengwei Ventures Evergreen Advisors Fund, LLC（一間於2004年8月10日根據開曼群
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該等實體將於我們的重組完成後成為我們的股東。成為實
體為主要投資於中國公司並由Chengwei Evergreen Management, LLC（前稱為Chengwei 
Ventures Evergreen Management, LLC）管 理 的 投 資 基 金， 而Chengwei Evergreen 
Management, LLC則為於2004年7月2日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由管理成為實體的個別合夥人及成員組成。成為實體的投資者主要為機構投資者，包
括大學捐贈基金。除成為實體於母公司的投資外，成為實體乃獨立人士，與我們的董事、
高級管理層或我們的主要股東或我們的任何附屬公司或其各自的任何聯繫人概無關連。

開信創投

開信創投為一間於2008年8月1日成立的合營公司，其股東為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
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及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香港法例註冊
成立的公司）。開信創投專注於中國的高潛質行業及高科技、可再生能源、新農業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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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服務行業等業內長期增長公司。曾之杰於2011年5月以開信創投董事代表身份獲委
任為母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本公司註冊成立後，母公司委任曾之杰為董事會成員。除
開信創投於母公司的投資及曾先生於本公司擔任董事外，開信創投乃獨立人士，與我
們的董事、高級管理層或我們的主要股東或我們的任何附屬公司或其各自的任何聯繫
人概無關連。

濤石實體

濤石實體由平安集團的聯屬公司濤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於2013年3月12日根據
香港法例註冊成立之公司）及獨立第三方Chinastone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於2013
年3月5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組成。濤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為
Chinastone Energy Fund的 香 港 投 資 平 台，而China Energy Fund則 由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Chinastone Management Limited管理及由其有限合夥人深圳市平安創新資本投資有限
公司（「深圳平安」）撥付資金。濤石股權投資管理公司分別由獨立第三方三山（香港）有
限公司（「三山香港」）及深圳平安擁有50%，而深圳平安最終由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平安集團」）擁有99.88%。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
平安集團及三山香港各被視為擁有68,055,556股股份權益，佔通過濤石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我們母公司的全部權益。於2013年6月，我們的非執行董事金磊獲濤石實體
委任為母公司董事會成員。本公司註冊成立後，母公司進一步委任金磊進入我們的董
事會。除濤石實體於本集團的投資及除有關平安集團的上述披露外，濤石實體乃獨立
人士，與我們的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或我們的主要股東或任何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
的聯繫人概無關連。

PA Investment

PA Investment為一間於2013年5月3日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獨立投資組
合公司，並成立為一間特殊目的公司，由中國平安証券（香港）有限公司管理，並由平
安集團最終全資資擁有。除PA Investment於本公司的投資及除有關平安集團的上述披
露者外，PA Investment乃獨立人士，並與我們的董事、高級管理層或我們的主要股東
或任何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概無關連。

其他

鄒博士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崔桂勇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李京是我們的聯
合首席執行官。埃文能源、Box Six Seven Four、2011年鄒氏家族信託、VTD、Timothy 
Hawkes、奧瑞安、Ann Zou、Vertex Asia Growth Ltd.、Arizon Energy Investment Ho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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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易壽均為獨立第三方。林楊、王冰、張景驛及樊明珠（彼等個人投資或通過其全資附
屬公司投資母公司）為我們的高級管理層成員，並非我們的關連人士。餘下 [編纂 ]投資
者為九名僱員及兩名前僱員，彼等個人投資或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投資母公司及為獨
立第三方。

優先股股東權利

下文載列A系列投資者、A–1系列投資者、B系列投資者及C系列投資者根據日期
為2014年9月18日的母公司股東決議案通過的母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及經重列股
東協議可享有的若干權利概要。母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訂明可換股債券持有人於
將其可換股債券轉換為D系列優先股時享有的若干權利，但前提是 [編纂 ]並無於 [編纂 ]
最後截止日期前發生。一旦 [編纂 ]成為無條件，可換股債券將根據可換股債券認購協
議及修訂契據的條款自動轉換為母公司的普通股。經重列股東協議、經重訂股東協議
修訂本及其中列明的所有相關特殊權利將於 [編纂 ]後終止。本公司有條件採納根據日
期為2015年6月5日由我們唯一股東決議案通過的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其條款概
述於本文件附錄四「本公司組織章程及開曼群島公司法概要」一節。

股息優先

A系列投資者、B系列投資者及C系列投資者有權自A系列、B系列及C系列母公司
優先股發行之日起獲得每年分別按A系列、B系列及C系列母公司優先股適用發行價的
8%算得的固定股息。應計股息按日計算（不論是否已宣派）且按年累計及綜合。

否決權

下列事項須獲得A系列投資者、B系列投資者及C系列投資者的事先批准：

• 母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組織章程文件的修改或修訂或終止；

• 母公司的法定或已發行股本的增加、減少、註銷或其他變動，並其對母公司A
系列投資者、B系列投資者或C系列投資者的實際股權或彼等於任何附屬公司
的實際權益或母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其他股權或債務證券的發行產生
攤薄或減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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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本集團成員公司的業務性質變動或擴展新業務領域；及

• 訂立任何具約束力的協議以採取任何上述措施。

以下事項須獲得投資者董事（定義見下文）的事先批准：

• 年度預算及與母公司關聯方進行的交易須獲得母公司至少三分之二董事的批
准，該等董事須至少包括1名由A系列投資者、B系列投資者及C系列投資者各
自委任的投資者董事（定義見下文）。

提名、委任及罷免董事

母公司董事會應包含最多九名人士，只要相關優先股股東所持擁有權比例等於或
大於5%（根據經重列股東協議悉數攤薄後），則其中兩名董事由超過半數的A系列投資
者提名，兩名董事由超過50%的B系列投資者提名，一名董事由超過50%的C系列投資
者提名，一名董事由母公司超過50%普通股持有人（其實益擁有人現為或過去為母公
司高級管理層成員或本公司僱員）委任，一名董事由華平中國（目前持有母公司根據可
換股債券認購協議將予發行的普通股總數30%以上）委任，一名董事由埃文能源（A–1
系列母公司優先股股東之一）委任（統稱「投資者董事」及各自為一名「投資者董事」）。
只有有權提名投資者董事的母公司優先股股東方有權罷免或更換投資者董事。成為實
體及開信創投亦有權各委任一名董事會觀察員，其有權出席和參加（但不投票）所有董
事會會議，以及收取董事會提供的相關資料。

其他權利

A系列投資者、B系列投資者及C系列投資者亦享有特別權利，包括：(i)倘達成若
干條件，則按當時適用的換股價根據經重列股東協議轉換其母公司優先股為母公司普
通股的換股權；(ii)涉及母公司於發生母公司任何清盤事件後所作分派的清盤優先權，
有關數額等於彼等各自之原發行價加按年利率8厘計算的利息；(iii)於2016年12月31
日及首批D系列母公司優先股發行之日起滿第二個週年日（如任何D系列母公司優先股
因可換股債券轉換而發行）（以較晚者為準）後隨時選擇全部或部分行使的贖回權；(iv)
涉及必要報稅及涉及彼等於母公司投資的知情權；(v)按比例認購母公司任何新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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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之優先權。A–1系列投資者亦較母公司的普通股股東享有清算優先權，從屬於A系
列投資者、B系列投資者及C系列投資者的權利。A系列投資者、B系列投資者及C系列
投資者亦獲不競爭責任方（定義見經重列股東協議）作出不競爭承諾，即未經至少50%
之A系列投資者、B系列投資者及C系列投資者事先書面同意，不從事屬於競爭業務範
圍之業務或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所進行或不時擬進行之業務構成競爭
之任何業務。

上市時特殊權利終止

所有A系列、A–1系列、B系列、C系列母公司優先股將於 [編纂 ]成為無條件後自動
或由持有人選擇隨時按一比一基準轉換為母公司普通股。所有可換股債券將於 [編纂 ]
成為無條件後轉換為母公司普通股。所有特別權利將於 [編纂 ]完成後終止。

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

下文載列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及條件概要。

利率：可換股債券自其發行之日（包括該日）起按年利率12%計息。

到期日：以下各項較早者：

(i) 倘為發行可換股債券的多數貸款人（定義見儲量融資）同意已根據儲備協議的
條款獲得，則為2014年9月30日的第三個週年日；

(ii) 最終到期日（定義見儲量融資）後六個月屆滿之日；及

(iii) 多數貸款人可能同意且於 (i)及 (ii)段列明的其他日期。

強制轉換：

緊隨 [編纂 ]成為無條件後，所有未轉換可換股債券將強制及自動轉換為我們
母公司普通股。於強制轉換可換股債券將予發行的母公司的普通股股數將根據下
文所載公式釐定：

贖回金額

[編纂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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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贖回金額=將贖回可換股債券的本金額及所有應計但未付利息，按可換股債券發
行日期起計12%年利率的季度複利累算。

[編纂 ]價=於 [編纂 ]所提呈本公司每股最終港元價格（未扣除經紀佣金及交易徵費
以及交易費）。

選擇轉換

(a) 倘 [編纂 ]未於 [編纂 ]最後截止日期前完成，則於緊隨 [編纂 ]最後截止日期之日
起至2014年9月30日的三週年止期間：

(i) 合共持有超過未轉換可換股債券本金總額三分之二的可換股債券持有人
將有權（但無責任）要求母公司轉換所有未轉換可換股債券為D系列母公
司優先股；

(ii) 任何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將有權（但無責任）要求母公司將相關可換股債券
持有人持有的任何或全部未轉換可換股債券轉換為D系列母公司優先股。
於選擇轉換可換股債券將發行D系列母公司優先股股數將由通過可換股
債券本金額及所有應計但未付利息除以1.00美元換股價釐定（可予調整）。

到期前贖回：母公司有權於2016年6月30日之後任何時間贖回部分或全部可換股
債券。倘母公司股東不再持有50%或以上的母公司發行在外表決證券，各可換股債券
持有人將有權要求母公司贖回部分或全部其所持有的可換股債券。

[編纂 ]投資者的禁售情況

我們的若干 [編纂 ]投資者（即成為實體、濤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埃文能源及Craig L. 
Massey（作為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 I of E. Morgan Massey的受託人））已向我們
及 [編纂 ]作出承諾，自 [編纂 ]日期起至其後6個月期間，未經本公司及 [編纂 ]事先同意，
彼等不會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轉讓或處置本公司任何股份或其他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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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股份掉期

於2012年4月5日，母公司成立Northern Gas，一間新直接控股的英屬維爾京群島
附屬公司。

於2012年6月1日，我們的母公司分別與山西盛陽及其一間附屬公司訂立兩份終止
協議，以終止與山西盛陽集團有關內蒙古若干煤層氣資產的所有過往合約安排。於同
日，亞美大陸煤層氣與山西盛陽、林楊及黃偉訂立兩分終止協議，以終止與涉及收購
山西盛陽股本的有關人士的所有過往合約安排。於同日，Northern Gas與山西盛陽、林
楊及黃偉訂立股權質押協議及未來股份轉讓協議，以取得對山西盛陽集團經營及財務
政策的實際控股權及自山西盛陽集團的業務活動中獲益。

母公司通過於2012年6月6日向當時母公司股東分銷Northern Gas的股份，Northern 
Gas不再為母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及不再由當時母公司股東全資擁有。

於2012年9月20日，Northern Gas終止與山西盛陽、林楊及黃偉訂立的股權質押協
議及未來股份轉讓協議。於同日，美亞與山西盛陽、林楊及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類似
協議，以取得對山西盛陽集團經營及財務政策的決策權及自山西盛陽集團的業務活動
中獲益。

於2012年8月30日，Northern Gas向華平中國、霸菱、鄒博士及埃文能源收購於
CCBM II及其於中國的獨資外商企業美亞的所有股份，彼等分別擁有CCBM II已發行股
本的37.9%、35.8%、19.5%及6.8%。因此，CCBM II及美亞成為Northern Gas的全資附
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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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金杜律師事務所告悉，我們就2012年股份掉期訂立並受
中國法律規限的上述協議根據中國法律屬有效、具有法律約束力及可強制執行。

本集團緊接2012年股份掉期完成前的股權及公司架權載列如下：

80.2% 19.8%100%

10%10%80%

50%50%

100%

100% 100%

100%

 

 

合約安排

本集團  

 

 

100%

母公司所有
其他當時現有股東

亞美大陸煤層氣 山西盛陽 獨立第三方 獨立第三方

海天

慶宇

美中能源 

母公司  CCBM II

林楊 獨立第三方** 

華平中國、霸菱、
鄒博士及埃文能源

亞美燃氣
（香港）*

 

美中能源
（香港）*

* 於2012年12月28日取消註冊
** 我們的前任員工黃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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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緊隨2012年股份掉期完成後的股權及公司架權載列如下：

100% 100%

100%

100% 10%10%80%

50%50%

100%

100% 100%

100%

 

本集團

 

 

100%

母公司所有
當時現有股東

亞美大陸煤層氣 山西盛陽 獨立第三方 獨立第三方

海天

慶宇

美中能源

母公司 Northern Gas

CCBM II

美亞

林楊 獨立第三方**

亞美燃氣
（香港）*

 

美中能源
（香港）*

合約安排

* 於2012年12月28日取消註冊。
* 於2014年7月，我們的前任員工黃偉已將山西盛陽的全部股權轉讓予本公司聯合首席執行官李京。

重組

於2014年12月，我們為籌備 [編纂 ]而進行重組。

本公司於2014年12月23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
限公司。於同日，本公司一股認購人股份轉讓予母公司及本公司配發及發行9,999股股
份（已繳足股款）予我們的母公司。

於2014年12月30日，本公司向我們的母公司發行一股未繳股款股份，及母公司及
本公司簽訂一份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向我們母公司配發及發行835,069,048股繳足
股款股份並將本公司所持一股未繳股款股份入賬列為繳足股款。作為代價，於2014年
12月31日，母公司將其於亞美大陸煤層氣及AAG Energy (China)的全部股權以及其截
至2014年12月30日持有的亞美大陸煤層氣應收賬款總額429,655,905.89美元（其指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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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4年12月30日的股東貸款金額）轉讓予本公司。轉讓完成後，我們成為母公司的
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而亞美大陸煤層氣及AAG Energy (China)成為我們的直接全資附
屬公司及股東貸款轉換為股權。有關股東貸款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 — 流
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 淨流動資產及負債」一節。

於2015年2月27日，母公司優先股股東訂立經重列股東協議的修訂本並於2015年
5月30日通過書面決議案，以及於2015年1月29日可換股債券持有人訂立修訂契據，
據此（其中包括），全體母公司優先股股東及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同意於緊隨 [編纂 ]成為
無條件後，分別根據書面決議案以及經重列股東協議及修訂契據的條款將所有母公司
優先股及可換股債券轉換為母公司普通股。

於2015年4月23日，本公司按名義代價購回一股已發行的股份且該股份於同日被
註銷。

緊隨 [編纂 ]成為無條件及緊隨母公司優先股及可換股債券轉換為母公司普通股後，
本公司將按面值向母公司發行額外股份。

根據唯一股東於2015年3月31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的授權股本通過增設
另外3,500,000,000股股份由250,000美元（分為2,500,000,000股股份）增加至600,000美
元（分為6,000,000,000股股份）。

於2015年5月20日，我們的母公司與母公司全部現有股東訂立有條件購股協議，
當中母公司同意於緊隨 [編纂 ]成為無條件及緊隨轉換母公司優先股及可換股債券轉換
為母公司普通股及發行額外股份後，母公司將購回母公司現有股東所持母公司所有（除
三股以外）已發行及流通普通股，代價為根據母公司現有股東於母公司的各自持股比
例向彼等轉讓835,079,048股本公司普通股及額外股份。緊隨股份回購完成後，我們母
公司的全部現有股東將不再持有母公司的任何股份（鄒博士、霸菱及華平中國除外，
彼等各自將持有我們母公司的一股普通股）。

上述完成後，母公司將註銷自母公司現有股東購回的所有母公司已發行及流通普
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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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化發行

根據我們的唯一股東於2015年6月5日通過的決議案，董事獲授權以資本化本公司
股份溢價賬進賬金額149,648.37美元的方式向於文件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配發及發行合共1,496,483,718股股份（按面值入賬列為繳足股款），及根據本決議案獲
配發及發行的股份將於所有方面與同類的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企業架構

下圖載列 [編纂 ]投資完成後及重組前我們的股權及企業架構（假設母公司優先股
已按一對一基準轉換為母公司普通股）。

29.94% 25.13% 8.40% 4.24% 5.88% 4.64% 8.43% 4.20% 1.87% 7.27%

100%100%

控股股東

華平中國

母公司

馬必項目70%
產品分成合同

霸菱 鄒博士(1) 成為實體(3) 開信創投
及易壽(4)

濤石實體(5) PA
Investment(6)

董事及
高級管理層
（不包括
鄒博士）(7)

其他(8)

埃文能源及Craig L. 
Massey（作為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 I of E. Morgan 
Massey的受託人）(2)

潘莊項目80%
產品分成合同

亞美大陸煤層氣
產品分成合同

美中能源

AAG Energy (China)

 

產品分成合同

附註：

1. 鄒博士實益擁有母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8.40%。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鄒博士被視為擁有母
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2.75%及0.42%權益，該權益為鄒博士的後代（分別作為2011年鄒氏家族
信託及2012年鄒氏家族信託的實益擁有人）實益擁有。鄒博士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亦被視為
於母公司的1.12%已發行股本總額中擁有權益，該權益由鄒博士及其後代（作為Zou GRAT的受
益人）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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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文能源（受Morgan Massey先生控制）及Craig L. Massey（作為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 I of E. 
Morgan Massey的受託人，其於2012年12月21日自埃文能源收購母公司股份），均為獨立第三方，
分別實益擁有母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1.84%及2.40%。

3. 成為實體包括Chengwei Evergreen Capital, L.P.（前稱為Chengwei Ventures Evergreen Fund, L.P）、
Chengwei Partners, L.P.及Chengwei Ventures Evergreen Advisors Fund, LLC，該等實體分別擁有
母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5.18%、0.06%及0.64%，彼等均為獨立第三方。

4. 開信創投及易壽分別實益擁有母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4.15%及0.49%並為獨立第三方。中信資
本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擁有開信創投的50%股權及最終全資擁有易壽。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被視作於開信創投及易壽所持本公司權益中擁
有權益。

5. 濤石實體由平安集團的聯屬公司濤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及獨立第三方Chinastone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組成，兩家公司分別實益擁有我們母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8.15%及0.28%。濤
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為Chinastone Energy Fund的香港投資平台，而China Energy Fund則由其普
通合夥人Chinastone Management Limited管理及由其有限合夥人深圳平安撥付資金。濤石股權
投資管理公司分別由獨立第三方三山香港及深圳平安擁有50%，而深圳平安最終由平安集團擁
有99.88%。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平安集團及三山香港各被視為擁有
68,055,556股股份權益，佔通過濤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母公司權益之100%。

6. PA Investment實益擁有母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4.20%，並由平安集團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平安集團被視為於PA Investment所持母公司權益中擁有權益。

7. 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崔桂勇先生根據就母公司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而於2008年2月4日簽訂的換
股協議投資母公司，並實益擁有母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0.01%。高級管理層（鄒博士除外）所持
母公司股份包括由彼等個別成員或通過全資擁有的公司實益擁有的股份，彼等合共擁有母公司
已發行股本總額的1.86%。

8. 其他指獨立第三方Ann Zou（其向CBM Energy收購母公司股份）；獨立第三方Box Six Seven Four（受
Craig Massey先生控制），其於2013年6月不再為母公司董事；獨立第三方Timothy Hawks（其根據
日期為2008年2月4日有關母公司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的換股協議投資於母公司）；獨立第三方
奧瑞安（其於2008年8月14日向Orion Energy Holding, Inc.收購母公司股份）；獨立第三方Vertex 
Asia Growth Ltd.（根據AAG認購協議投資於本集團）；獨立第三方VTD（根據C系列母公司優先股
認購協議投資母公司）；獨立第三方Arizon Energy Investment Holdings Inc.；我們的兩名前僱員及
現有九名僱員（彼等直接或通過其全資公司投資母公司），彼等均為獨立第三方。上述股東乃互
相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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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重組完成後及緊接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前我們的股權及企業架構（假
設母公司優先股已按一對一基準轉換為母公司普通股）。

29.94% 25.13% 8.40% 4.24% 5.88% 4.64% 8.43% 4.20% 1.87%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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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分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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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鄒博士實益擁有我們母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8.40%。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鄒博士被視為於母公司
已發行股本總額的2.75%及0.42%中擁有權益，該等權益為鄒博士的後代（分別作為2011年鄒氏家族
信託及2012年鄒氏家族信託的實益擁有人）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鄒博士亦被視為於母公
司的1.12%已發行股本總額中擁有權益，該等權益分別由鄒博士及其後代（作為Zou GRAT的受益人）
實益擁有。

2. 埃文能源（受Morgan Massey先生控制）及Craig L. Massey（作為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 I of E. 
Morgan Massey的受託人，其於2012年12月21日自埃文能源收購我們於母公司的股份），均為獨立第
三方，分別實益擁有母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1.84%及2.40%。

3. 成 為 實 體 包 括Chengwei Evergreen Capital, L.P.（前 稱 為Chengwei Ventures Evergreen Fund, L.P）、
Chengwei Partners, L.P.及Chengwei Ventures Evergreen Advisors Fund, LLC，該等實體分別實益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約5.18%、0.06%及0.64%，彼等均為獨立第三方。

4. 開信創投及易壽分別實益擁有母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4.15%及0.49%並為獨立第三方。中信資本控
股有限公司直接擁有開信創投的50%股權及最終全資擁有易壽。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2及3分部，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被視作於開信創投及易壽所持本公司權益中擁有權益。

5. 濤石實體由平安集團的聯屬公司濤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及獨立第三方Chinastone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組成，兩家公司分別實益擁有我們母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8.15%及0.28%。濤石香港控股有
限公司為Chinastone Energy Fund的香港投資平台，而China Energy Fund則由其普通合夥人Chinastone 
Management Limited管理及由其有限合夥人深圳平安撥付資金。濤石股權投資管理公司分別由獨立第
三方三山香港及深圳平安擁有50%，而深圳平安最終由平安集團擁有99.88%。因此，根據證券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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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平安集團及三山香港各被視為擁有68,055,556股股份權益，佔通過濤石
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母公司權益之100%。

6. PA Investment實益擁有母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4.20%並為獨立第三方。PA Investment由平安集團最
終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平安集團被視為於PA Investment所持
我們母公司的權益中擁有權益。

7. 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崔桂勇先生根據就母公司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而於2008年2月4日簽訂的換股協議
投資母公司，並實益擁有母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0.01%。高級管理層（鄒博士除外）所持股份包括由
我們高級管理層個別成員或彼等通過全資擁有的公司實益擁有的母公司股份，彼等合共實益擁有母
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1.86%。我們的若干高級管理人員（屬於母公司股東）根據 [編纂 ]購股權計劃亦
持有本公司的購股權。購股權及獲授人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五 .法定及一般資料 — [編纂 ]購股
權計劃」一節。

8. 其他指獨立第三方Ann Zou（其向CBM Energy收購母公司股份）；獨立第三方Box Six Seven Four（受
Craig Massey先生控制），其於2013年6月不再為母公司董事；獨立第三方Timothy Hawks（其根據日期
為2008年2月4日有關母公司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的換股協議投資於母公司）；獨立第三方奧瑞安（其
於2008年8月14日 向Orion Energy Holding, Inc.收 購 我 們 於 母 公 司 股 份）；獨 立 第 三 方Vertex Asia 
Growth Ltd.（根據AAG認購協議投資於母公司）；獨立第三方VTD（根據C系列母公司優先股認購協議
投資母公司）；獨立第三方Arizon Energy Investment Holdings Inc.；我們的兩名前僱員及現有九名僱員（彼
等直接或通過其全資公司投資母公司），彼等均為獨立第三方。我們的若干僱員（屬於母公司股東）根
據 [編纂 ]購股權計劃亦持有本公司的購股權。購股權及獲授人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五 .法定及
一般資料 — [編纂 ]購股權計劃」一節。上述股東乃互相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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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我們的股權及企業架構（假設 [編纂 ]未獲
行使並計及 [編纂 ]將出售的 [編纂 ]，惟並未計及根據 [編纂 ]購股權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
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及根據 [編纂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將予發行的任何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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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附註：

1. 鄒博士將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 [編纂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鄒博士將被視為擁
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 [編纂 ]及 [編纂 ]權益，該權益為鄒博士的後代（分別作為2011年鄒氏
家族信託及2012年鄒氏家族信託的實益擁有人）實益擁有。鄒博士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亦被
視為於本公司的 [編纂 ]已發行股本總額中擁有權益，該權益由鄒博士及其後代（作為Zou GRAT
的受益人）實益擁有。

2. 由華平中國、霸菱及鄒博士持有我們的股份將不會計作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
3. 埃文能源（受Morgan Massey先生控制）及Craig L. Massey（作為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 I of E. 

Morgan Massey的受託人，其於2012年12月21日自埃文能源收購我們的股份），均為獨立第三方，
分別實益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編纂 ]。由埃文能源及Craig L. Massey（作為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 I of E. Morgan Massey的受託人）持有的股份將計作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

4. 成為實體包括Chengwei Evergreen Capital, L.P.（前稱為Chengwei Ventures Evergreen Fund, L.P）、
Chengwei Partners, L.P.及Chengwei Ventures Evergreen Advisors Fund, LLC，將分別實益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 [編纂 ]。由成為實體持有的股份將計作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

5. 由開信創投及易壽持有的股份將不被計作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上述企業架構圖假設 [編纂 ]未
獲行使。[編纂 ]開信創投將出售 [編纂 ]股股份，佔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本公司全部已
發行股本的約 [編纂 ]（不計及因行使根據 [編纂 ]購股權計劃授出的任何購股權而將配發及發行的
任何股份及根據 [編纂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將予發行的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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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濤石實體由平安集團的聯屬公司濤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及獨立第三方Chinastone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組成，兩家公司分別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的 [編纂 ]。濤石香港控股有
限公司為Chinastone Energy Fund的香港投資平台，而Chinastone Energy Fund則由其普通合夥人
Chinastone Management Limited管理及由其有限合夥人深圳平安撥付資金。濤石股權投資管理
公司分別由獨立第三方三山香港及深圳平安擁有50%，而深圳平安最終由平安集團擁有
99.88%。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平安集團及三山香港各被視為擁有 [編
纂 ]股股份權益，佔通過濤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本公司權益之100%。濤石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的股份將不被計入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

7. PA Investment由平安集團最終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平安
集團被視為於 [編纂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相當於PA Investment所持母公司權益之 [編纂 ]。

8. 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崔桂勇先生根據就母公司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而於2008年2月4日簽訂的換
股協議投資母公司及實益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編纂 ]。高級管理層（鄒博士除外）所持
股份包括由我們高級管理層個別成員或通過彼等全資實益擁有的公司擁有的股份，合共佔本公
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編纂 ]。我們的若干高級管理人員（屬於股東）根據 [編纂 ]購股權計劃亦持有
本公司的購股權。購股權及獲授人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五 .法定及一般資料 — [編纂 ]購股
權計劃」一節。由高級管理層（鄒博士及崔桂勇除外）持有的股份將計作公眾持股量的一部分。

9. 其他指Ann Zou、Timothy Hawkes、奧瑞安、Vertex Asia Growth Ltd.、VTD、Box Six Seven Four 、
Arizon Energy Investment Holdings、我們的兩名前僱員及現有九名僱員（彼等直接或通過其全資
公司投資母公司）。彼等均為獨立第三方。我們的若干僱員（屬於股東）根據 [編纂 ]購股權計劃亦
持有本公司的購股權。購股權及獲授人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五 .法定及一般資料 — [編纂 ]
購股權計劃」一節。上述人士乃互相獨立。由其他人士持有我們的股份將計作公眾持股量的一
部分。

我們的附屬公司

母公司收購亞美大陸煤層氣及美中能源

於2006年6月5日，亞美大陸煤層氣根據亞美大陸煤層氣、美中能源（美國）、CBM 
Energy及 IMC於2006年4月20日訂立的購股協議向美中能源（美國）及CBM Energy收購
所有發行在外的7,000,000股美中能源股份。

於2008年2月4日，母公司根據母公司與亞美大陸煤層氣若干股東（獨立第三方及
若干我們的現有僱員）於2008年2月4日訂立的換股協議發行82,716,469股A–1系列母公
司優先股，以換取82,716,469股亞美大陸煤層氣股份。

收購完成後，亞美大陸煤層氣及美中能源由母公司直接及間接全資擁有。亞美大
陸煤層氣及美中能源分別主要從事在中國經營馬必及潘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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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G Energy (China)

於2013年8月8日，母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AAG Engergy (China)於英屬維爾京
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控股公司，目前並無經營任何業務。AAG Engergy (China)獲授權
發行最多50,000股單一類別的無面值股份。


